国家税务总局二连浩特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二税稽处〔2025〕10号

[bookmark: _GoBack]内蒙古渝烨邦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152501MA0RU0XG6C）：
[bookmark: jcssqjz]经我局于2025年9月11日至2025年11月11日对你公司（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锡林区欧亚大街南、欧亚国际物流园区中小企业创业园办公楼309B室）2025年9月10日至2025年9月16日涉嫌虚开发票的问题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违法事实
经查证，你公司于税务登记当日即9月10日，在与11家受票方企业无真实业务情况下，为他人虚开电子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14份，发票金额1,195,342.16元，税额11,953.44元.价税合计1,207,295.6元。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对企业生产经营地址的现场笔录
证据二：企业浏览器指纹码
证据三：公司公户及法定代表人程小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查询
处理决定及依据
（1） 违法行为定性意见及依据
你公司与11家受票方企业无真实业务情况下，为他人虚开电子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14份，发票金额1,195,342.16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23年第三次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之规定，定性为虚开发票。
（二）移送司法机关的建议
你公司违法事实虚开发票金额累计1,195,342.16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虚开本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及《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22〕12号）第五十七条：“虚开发票案(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虚开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虚开发票金额累计在五十万元以上的；（二）虚开发票一百份以上且票面金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三）五年内因虚开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虚开发票，数额达到第一、二项标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之规定，你公司上述违法事实已涉嫌构成虚开发票罪。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七条、《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730号）第三条的规定，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二连浩特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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